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及重要事项备案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及重要事项备案制度的有效实施，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工作的通知》（银发〔2014〕293号）要求和内容对《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及重要事项备案制度》（蒙银发〔2017〕187号）进行修订，从而形成《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及重要事项备案管理办法》。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至：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52号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金融稳定处（邮编010000），并请在信封上注明“重大事项报告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字样。

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nmgjrwd@163.com。
将意见传真至：0471-6665012。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1日。

